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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盐湖新域为蓝科锂业融资提供抵押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1.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佛

照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科锂业”）因 2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资金需求拟向公司关联方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租赁”）通过

融资租赁方式融资 3 亿元，由公司提供担保并以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盐湖新域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房产作抵押。蓝科锂业以资产为公司提供反担保，蓝科锂业

其他股东承担相应股东义务。 

2.公司七届十四次董事会及 2018 年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按股权比例向蓝科锂

业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10.61亿元担保贷款。本次抵押担保及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就本议案回避了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需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3.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6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地址：兰州市东岗西路 638 号（兰州财富中心 26 层） 

法定代表人：余伟 

注册资本：350524.8838 万人民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主营业务范围：融资租赁业务；吸收非银行股东 3 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

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品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

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为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对外

融资提供担保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2.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第三大股东中国信达持有公司股份 6.27%，中国信达持有信达租赁股权

99.6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 

3.关联方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5,097,495.41 4,386,285.98 123,968.50 18,094.12 

 

三、担保物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海盐湖新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 06月 04 日 

注册地址：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 37号 

法定代表人：马成英 

注册资本：78000.000000 万  

主营业务范围：投资、资产管理；水泥及制品、商品混凝土的生产与销售；

建筑机械加工与零配件制造；机械设备安装；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化工

产品的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杂货、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计算机

系统工程建设、软件开发、硬件销售、维护、计算机耗材销售、技术培训、有色

金属、建材、钢材、房屋租赁；通信产品、电子产品、网络产品、生物制品的技

术开发（不含限制项目）；生产经营多媒体投影机及其零部件、数字背投产品及



其零部件、多媒体投影机和数字背投产品及应用方案、相关工程系统集成（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物业管理；土地租赁、设备租

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本次担保资产情况：盐湖新域下属青海百货精品楼房产做抵押，建筑面积约

32000㎡，抵押物账面价值 2亿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融资金额：3亿元； 

业务模式：售后回租； 

租赁期限：3年； 

年综合利率：6.25%  

还款方式：按季等额本金后付。 

2.协议签署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根据实际情况签订协

议。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蓝科锂业 2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正处在项目建设的关键时刻，此项融资有

助于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使 2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尽早投产，为公司创造效益，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公司七届十五次（临时）

董事会《关于子公司盐湖新域为蓝科锂业融资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之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此项融资可缓解蓝科锂业 2万吨碳酸锂项目

建设资金需求，加快项目进度，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求，蓝科锂业其他股东承担

相应股东义务，且蓝科锂业以资产对公司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此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关联交易概述表。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8 日 


